
赣财购投诉〔2023〕70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3-JX-G042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赣南医学院保洁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金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八区50栋1单元103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江新区梅州路6号富地中心5#楼三层 

相关当事人：赣南医学院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和谐大道1号
四、基本情况

赣南医学院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省赣南医学院保洁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3-JX-G042），该项目采购方式为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3年10月17日发布，于2023年10月24日发布信息更正公告，于2023年11月2日发布信息更正公告，暂未开展采购活动。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0月2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暂未开展采购活动。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采购文件要求“有垃圾压缩中转站除臭系统业绩”与项目需求无关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五章采购要求（一）服务需求中技术要求第（六）点保洁服务范围和要求第5点载明：“负责学校垃圾站（场）的日常管理，及时将校内生活垃圾转运至垃圾站（场），并作压缩处理，且对垃圾压缩中转站进行除臭除异味，清运至政府指定的场所，做到日产日清”。经调查，“垃圾中转站除臭系统”属需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并调试便可以投入使用的设备，采购人单位并无“垃圾中转站除臭系统”，以具备该类系统业绩作为加分条件与采购实际不符，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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